
版號：138LYQ01192025表51-3-1(111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金額占應納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申報大陸來源
所得應納稅額

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
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
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

稅額後之餘額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
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投資抵減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戶數

0.0341.18467465
74.8558.81128174

7.090.01684536
1.190.070.000.00165133

16.1110.721704.3
20.007940480.4

7
333258
8.050.032663510第1分位 0.00 0.00

0.0438.63383982
4.3161.3642580.

060.01152573
.010.060.000.00127365

0.7614.60425.900.00189030.26 18927.
030.0151663510第2分位 0.00 0.00

0.0542.79558.3755.359.551.0769.3824.630.000.00240.6320.140.190.0018.09 4.040.01479171663510第3分位 0.00 0.00

0.0642.46210.3755.254.361.4558.7328.740.000.00126.3728.310.020.015.26 1.230.011670280663510第4分位 0.00 0.00

0.0737.43169.8058.662.422.5049.9032.190.000.00126.0939.350.020.012.44 0.980.012913739663510第5分位 0.00 0.00

0.0935.16134.5760.192.053.0749.5433.960.010.01112.1549.160.010.016.28 1.030.024728333663509第6分位 0.00 0.00

0.1433.03106.8261.162.283.9137.8336.490.020.02101.7862.490.020.032.33 1.540.027661681663509第7分位 0.00 0.00

0.2033.5368.6459.101.765.1032.9740.590.050.0586.5677.000.030.052.27 2.050.0314744927663509第8分位 0.00 0.00

0.3239.6032.1149.062.158.3731.3751.240.120.1468.6485.900.050.112.03 2.520.0733929183663509第9分位 0.00 0.00

0.8756.663.0619.441.9219.7895.1781.960.920.6233.8992.020.220.321.29 4.110.29299977402663509第10分位 0.00 0.00

0.1940.0516.0553.841.984.5384.4632.990.770.0843.3547.970.190.051.60 3.770.053661047706635095合    計 0.00 0.00

一、說明：（一）戶數百分比是指戶數與納稅單位之比值。
　　　　　（二）金額百分比是指金額與應納稅額之比值。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